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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事？”让我

说的宽泛一点。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各种处境下大大小小的事情之时，

是什么使得我们去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意识到

的更加难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各种不同层次

的动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外界环境，包括他人，的确会影响我

们。但最终，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怎么做。这些决定是我们按照自

己的动机所做出的。根本上讲，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而我们想做什

么才是真正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心有一定的认识，这样

我们才能确定自己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耶稣也提到了我们所说的

这一点。祂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是我们言语的

源头，口则是我们灵魂的窗户。正如有人一针见血地说道：“心的问

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意志的运用只是果子，而我们属灵的本性才是

这意志的根源。 

系统神学第三单元的系列课程将致力于学习人论的教义。我们的

目的是要探究在人堕落和罪进入世界的前后圣经有关人都有什么教

导。在本课当中，我们要探究人的意志自由的教义。 

首先，让我们来简要地查考一段经文，从而开始我们对人意志自



由的思考。《罗马书》第 3 章 10-12 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

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罗马书》的开篇，

尤其从第 1 章 18 节开始，保罗就在论述堕落之人的绝望光景。他让

我们看见，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因为干犯上帝的律法而处在

罪的状态中，并与上帝隔绝。他以这种方式展开了人的属灵需要这一

凄凉的背景，然后他才开始阐述福音的奇妙，在律法的行为之外，唯

独藉着信心称义。在我们刚刚引用的《罗马书》第 3 章里，保罗说：

“就如经上所记。”保罗也在引用，他在引用具有权威的旧约圣经，

具体来说，他从《诗篇》第 14 篇和第 58 篇的经文开始引用。上帝将

这些话放进我们要唱诵的诗歌里，为的是让它们被烙印在我们的心灵

和头脑中。我们必须看见自己何等需要一位救主，何等需要祂所确保

的救恩。那么，我们的需要究竟有多么迫切呢？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

迫切。请注意经上的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说的是天

然人的特性，或说是堕落、邪恶和未归信之人的本性，他是不义的，

在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在自己里面有义。经文继续说：“没有明白

的。”这说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无知，他不认识属灵真理，他甚至没有

能力正确地看见何为真。经文接着说：“没有寻求上帝的。”这说的

是人对上帝的厌恶，人没有被吸引而朝向上帝，反而恰恰相反，人对

上帝心存敌意，并远离祂。保罗说，所有人都偏离了正路，他们全都

变为无用。由此可见人的本性，他倾向于行邪恶之路。当面临选择的

时候，他会朝着无用或罪恶的方向走去，从而偏离正路。经文最后说：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不信之人的意

志。“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指的是人无能力取悦主。请注

意这段经文是如何从人不义的本性开始；如何最终以人意志的捆绑结

束，他没有能力行善。我们在本课会学到，人的本性与人的意志之间

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意志自由的教义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大点，让我们一起思考与人意志的自由相关的教义细节，我

们要深入研究这一教义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需要阐明一些定义和

区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9 章 1 段说：“上帝造人，把自由赋予

人的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不得不行善作恶；也不会因其本质而

必然如此去行。”有关人意志自由的对话和辩论可以带来众多的混乱。

通常在一次对话当中，人们对自由意志的定义会模棱两可地从这个变

到那个。在神学上，当我们要探求圣经对某个问题是如何教导的之前，

我们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词语、短语和概念

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现在要提及几个对“自由意志”的通常定

义，有些是好的，有些则很糟糕。 

第一，我们可以将自由意志定义为，人是在非受迫的情况下作出

选择的。因此，他们的选择的确是自己的选择，人没有受到强迫，没

有违背自己的意愿。这个定义是对的。这也正是我们在《威斯敏斯特

信条》第 9 章开篇所看到的内容。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定义是，人

可以作出违背上帝选择的事情，上帝无法干预人的意志，也不能决定

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上帝的意志。我们

接下来会看到，这个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错的。第三个对自由意志的



错误定义是，未重生之人有能力去行道德上的善或恶。当我们在神学

辩论中使用“自由意志”一词的时候，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定义，我们

在下面还要详细阐述。但这个定义是错的，未重生之人没有能力行道

德上的善恶。 

要想澄清这一教义，透过人性的四重状态来思考人意志的自由对

我们会很有帮助。我们要从这四重状态中思考人意志的自由，这四重

状态是：人堕落前的光景，这是第一种状态；堕落后的未归信之人在

罪中的状态；归信后的人意志的自由；信徒在天堂中意志的自由，这

是第四种状态。主后四世纪的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就极其清晰简洁地阐

述了这个概念，后世的神学家们也都遵循了他的模式，这也包括《威

斯敏斯特信条》第 9 章对意志自由的论述，我们随后就会看到。奥古

斯丁以简练的方式总结了这四重状态中的意志自由。当然，他使用的

是拉丁语，他是用拉丁文写作的。我不会对你们使用拉丁语，而是告

诉你们所译过来的英文。在第一种状态中，即在堕落前的无罪状态中，

人有能力不犯罪，他有不犯罪的能力。在堕落后的第二种状态中，基

督以外的不信之人没有能力不去犯罪，他没有不犯罪的能力。在第三

种状态中，当信徒得以相信、悔改和归信之后，他有能力犯罪也有能

力不犯罪，他有犯罪和不犯罪的能力。第四种状态是在天堂中的信徒，

他没有能力犯罪，根本没有犯罪的能力。我们要按照《威斯敏斯特信

条》第 9 章的教导框架来逐个思想这四个状态。 

首先，是人堕落前在伊甸园里的第一种状态。《威斯敏斯特信条》

第 9 章 2 段说：“人处于无罪状态时，有自由和能力立志行事，得蒙



上帝的悦纳；但人本是可变的，所以他也可以从那状态中堕落。”亚

当受造时是完美的。他没有罪恶的本性，正如我们在上一课里看到，

他拥有属灵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他拥有意志的自由使他去行善。他

也有能力不犯罪。但这能力是可变的，也就是说，他也有自由的能力

去犯罪。这观点出自《传道书》第 7 章 29 节，所罗门在那里说：“我

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或者说许多阴谋诡计。这就是人的第一种状态。 

第二种状态是堕落后，人在罪中的状态。《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9 章 3 段说：“因堕落在罪中，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的善事，人在

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因此，他既是属乎血气的人，心

中完全与善为敌，死在罪中，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

不能预备自己归正。”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是：“未归信的罪人没有能

力不犯罪。”也就是说，他只有行恶的能力，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

们刚刚在《罗马书》第 3 章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保罗在那里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没有

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哥林多前书》第 2 章 14 节告诉我们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

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再想想保罗对以弗所人

说的话，他在《以弗所书》第 2 章 1 节谈到信徒时说：“你们死在过

犯罪恶之中，”这是在谈论他们的从前，“祂叫你们活过来。”他说，

你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上帝出现并使你们活了过来。他继

续在第 2 节和 3 节谈到了不信之人是“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



这是人的第二种状态。 

第三种状态是归信之后，或说在一个人重生以至信靠基督并悔改

之后。《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9 章 4 段说：“当上帝使罪人归正，把

他迁移到恩典中时，就将他从与生俱来的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又惟

独藉着上帝的恩典，使他能够自由地立志并行属灵的善事；然而，因

他身上仍有残余的败坏，所以，他既不完全，也不专一立志行善，还

会定志行恶。”因此，在救赎性恩典状态下的信徒，他有能力犯罪也

有能力不犯罪。他有意志的自由，既行善，也行恶。保罗在《罗马书》

第 7 章 15-25 节描述信徒的经历时，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罗

在那里谈到了他里面的争战。在信徒的心灵与生命中依然有内住的罪，

但恩典的原则也栽种在了他们心中，所以按照他们里面的人的意思，

他们喜欢上帝的律，也渴望讨祂喜悦，但因为罪之律的存在，他们心

中存在着冲突，这罪之律引发了争战。保罗说有时当他想要行善的时

候，但他却没有做。他不想行恶，但他却做了。在信徒生命中行善与

行恶的能力就混合在了一起。在前一章，就是在《罗马书》第 6 章里，

我们在第 18 和 22 节看到：“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

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他继续说，“作了上帝的奴

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里说的就是意志的自由

或说行善的能力。那么，信徒里面的这能力从何而来呢？《腓立比书》

第 2 章 13 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这里有意志，“都是上帝

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第四个状态是天堂中的信徒。《威斯敏斯特信条》第 9 章 5 段说：



“惟独在得荣的状态中，上帝使人的意志达于完全、不变的自由。那

时，人的意志才能完全向善。”所以，天堂中的信徒没有能力犯罪。

他只有行善的能力，却没有行恶的能力，这种情形是不会改变的。《希

伯来书》第 12 章 23 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上帝”，注意听，“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灵魂在

进入天堂之时在圣洁中被变得完全。《犹大书》第 24 节说：“那能

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祂荣耀之前的我们

的救主独一的上帝。”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3 章 2 节说了类似的话，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

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因此，天堂中的信徒处在一种没有能力犯罪的状态中。 

总之，分别在这四重状态中去思想人意志的自由对我们很有帮助。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可以无比清晰地让我们看见人行事和

选择的能力是由他内在本性所决定或限制的。人无法随意选择，他只

能选择符合自己本性的和他自己想要做的。比如，我们可以说狗有飞

翔的自由。你看着一条狗，对它说：“你飞吧，你有这样做的自由。

去吧，你想飞就可以飞。”但狗不会飞，这不是它的本性，因此，它

没有飞翔的能力。同理，我们可以对一个死人说，对一具死尸说：“你

有奔跑的自由，快起来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吧！”但显然，人无法在死

亡的状态下奔跑。照样，不信之人在基督之外的堕落本性，让他身处

捆绑而非自由，奴役而非释放的状态中。在关乎取悦主的事情上，他

在属灵上是死的。若没有上帝的介入，他就没有内在的能力或意志的



自由使他来到上帝面前，他也无法运用救赎性信心，或做任何诸如此

类的事情。人的本性与他的意志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当人在无罪的

状态中时，他的本性使他有不犯罪的能力也有犯罪的能力。在堕落之

人的状态中，他的本性向着上帝是死的，他没有能力行善，没有意志

的自由去行善，只能行恶。然而，在第三种状态中，信徒被赐予了一

个新的本性，他被赐予了一颗新心。恩典的原则被栽种在了他心里。

他被赐予了圣灵的同在等等。这本性使他的意志有自由行善或行恶。

当然，在天堂得坚立的终末状态中，人的本性是一种没有能力犯罪的

本性。 

第三大点，我们必须思考与意志自由相关的一些错谬。第一个错

误是，认为人的意志是没有成因的，因此，任何事物都不决定我们的

行动。这种观点曾出现在哲学史中。任何事物，包括上帝、我自己、

环境、训练和其他一切都不能影响我的行动。我们可以随意违背所有

的倾向。倘若这个观点是合理的，那么，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归于意

外和偶然。人就好像狂风暴雨下大海中一艘没有舵的船。这观点损害

了人的道德责任，破坏了人的一切罪责。其结果是荒谬的，因为它让

人陷入荒谬。 

第二个错误是阿米念主义，那些持守阿米念神学的人会反对。如

果我们相信堕落和未重生之人的意志是被捆绑的，他没有能力行善，

他们就会说：“那么，他就是受外界强迫的，没有自由选择他心所愿

的。”然而，这一说法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与他的能力之间的关联。

未重生之人的堕落本性掌管着他的能力。他的确在做选择，他诚然在



随心所欲地选择，但在罪的状态中，他只能渴望上帝不喜悦的事。我

的意思是，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思考上帝自己来进行类比。祂的本性是

圣洁、公义和公正的。祂只能行也必然行美善的事。然而，祂这样行

并非因为祂受外界环境的制约。这就是祂的本相，祂本为善。祂是良

善的，因此，祂所行的也善。同理，自然人是邪恶的，因此，他所行

的也恶。他的意志没有自由行善，它受着恶的捆绑。 

第三，一些人坚持相反抉择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一持守相反抉择

的权力的观点才是最高的道德观。对于那些认为这才是最高道德观的

人，他们没有领会恩典的救赎这一圣经观念的意义。福音的奇妙在于

上帝赐生命给那些灵性死亡的人；祂赐光明给瞎眼的人；祂赐救赎性

知识给无知的人；祂取出石心，好赐下一颗肉心；祂赐祂的圣灵给人

的灵魂。上帝的恩典赐我们能力去荣耀祂，而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荣

耀祂的能力。 

第四大点，我们现在可以为自己作几个实践性应用。第一，我们

需要认识到崇高的上帝观与卑微的人观之间的联系。放任人们自己他

们就会把二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他们拥有一个崇高的人观，人的能力、

自由和权力等等，且拥有一个卑微的上帝观。而圣经则恰恰相反。圣

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崇高的上帝观和卑微的人观。人在基督之外的自

然光景远比任何人意识到的还要糟。他们在属灵上是死的，他们向着

上帝和诸般的美善都是死的。然而，超出人们想象的不仅是坏消息的

糟糕，还有好消息的佳美。因为福音是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福音是

上帝前来复活那些死人。上帝在福音中来到，赐能力给祂的百姓来服



侍祂、尊荣祂、敬拜祂、取悦祂并荣耀祂。福音的奇妙得见于上帝的

作为，得见于上帝那施予贫穷罪人的测不透的丰盛恩典中。这岂不是

也再次强调了圣灵的绝对必要性吗？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

重生。”我们再怎么强调重生都不为过，这是圣灵在一个男人、女人、

男孩或女孩灵魂中的主权工作，使他们得生命。本课的这一教义强调

的正是圣灵的必须性。 

最后，对信徒而言，他们留有盼望、喜乐和对天堂的期盼。在今

世是什么带给信徒忧伤呢？是罪。愁苦来自于对罪的觉醒，即便在我

们圣洁的活动中，在我们的敬拜中，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侍奉上帝的努

力中，这些事情也都被罪玷污了，都受着罪的影响，都留下罪的证据，

而这会使真基督徒的心忧伤破碎。然而，他们在期盼天堂之时却享有

盼望和喜乐。天堂的一个奇妙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再有能力犯罪。他们

将无罪，全然圣洁，身体与灵魂完全得赎，并有能力敬拜和服侍上帝

且向着祂的荣耀而活，不再有一丝一毫惹怒祂和羞辱祂的能力。这应

当坚固我们的心，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 3 章开头几节所说的。

一想到这些我们就该工作起来，洁净我们的心，在今世努力追求圣洁

和敬虔，向罪而死，向义而生。 

末了，在本课中，我们一同探究了人意志自由的教义。这为我们

接下来的课程铺好了道路。因为在下一课里，我们要从广义的视角来

关注人堕落的状态。我们将要一同思考全然败坏的圣经教义。 


